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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泽县益民秸秆加工专业合作社等12家专业合作社因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申报年报，被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公示。根据《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二条、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二十四条和《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暂行办法》第四条等有关规定，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上一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现公告提示上述农专社履行申报年报法定义务，公告期为3个月。上述农民专业合作社经公告后仍未履行法定义务的，我局将依法启动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程序。
附件：提示年报农民专业合作社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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